招标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福建中实招标有限公司

附件3：

承诺函

                  ：

1.我公司参加招标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2.我公司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。

3.我公司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4.我公司已取得相应且有效的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，证书在有效期内，无涂改、伪造或失效等情形。

5.我公司为本项目配备的所有工作人员（包括但不限于餐食制作人员、配送人员、门店服务人员等），均已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，且健康证明在有效期内
特此声明
报价人(全称并加盖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
报价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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